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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博锐德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签约日期：2018 年 7 月 16 日 

 



 2 

甲方（委托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                                     

乙方（受托方）：北京博锐德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龙德紫金3-525 

电话：  13521843349            

  

经过甲乙方双方友好协商，甲方委托乙方为其策划执行 2018.7.26 360 推广线下活动，具体内

容如下： 

一、活动地点：北京市东升汇俱乐部 

 

二、活动形式：答谢会活动 活动时间： 2018 年 7 月 26 日 

 

三、活动涉及事项：见双方确认的最终报价表 

 

四、费用总额：  人民币壹拾壹万贰仟捌佰贰拾玖元整（¥112829 元）   

（以上费用包括制作费、设备费、人员费、税费等一切与此合同目的实现相关的费用。） 

 

五、付款方式： 甲方于签订合同后当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款项 60%即人民币￥67697.4 元（大

写为人民币陆万柒仟陆佰玖拾柒元肆角），作为预付款；在活动结束后后，90 天内(节假日顺延)支付

尾款。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全部尾款，即人民币￥45131.6 元（大写为人民币肆万伍仟壹佰叁拾壹元

陆角整） 

 

 

六、甲、乙双方的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 

1、甲方委托乙方在指定场所完成合同及合同附件中所约定的所有活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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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甲方有权利监督乙方严格按照已经约定好的活动项目如期开展工作。 

3、甲方负责协助乙方进行活动承办工作；负责当天的来宾接待工作和现场保安、保洁及医疗防护。 

4、甲方有权利向乙方提供合理化建议，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完成相关工作。 

5、活动结束后，甲方需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清款项，不得拖延付款。 

6、甲方如需要增加项目数量，应在活动举行前提前通知乙方，如经双方商议方确认可执行，甲方需

委托代表签署乙方提供的“客户增改项目确认单”；如乙方认为所增加项目执行确有实际困难，

经双方商议确实存在问题，甲方不得追究其责任。就增改项所产生的费用，甲方需同合同余款一

并支付于乙方。 

（二）乙方 

1、乙方有义务按照双方所确定的场所以及确认的方案及程序要求完成各项工作。 

2、乙方有义务按照所确认的时间表做好策划方案以及报价单中的所有内容并安排到位，乙方不得私

自更改所确认的方案以及活动的所有内容，如果乙方未按照双方所确定的场所以及确认的方案要

求完成各项工作，则视乙方为违约。 

3、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增加项目和数量时，应尽力协助解决。 

4、乙方有义务负责活动执行过程中的各项服务达到双方作约定的应有质量。 

5、如发生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各项服务的减损，乙方不承担责任。 

6、如因天气原因，无法开展本活动，活动顺延，具体时间双方另行商定。 

7、乙方对本次活动中乙方工作人员及已经确定约请的相关演员、工作人员的安全负责。 

 

 

七、其他 

1、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 

2、 本合同共肆页，方案项目报价单表作为合同附件，同样具有本合同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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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执行完毕后，如甲方对乙方完成的项目有异议，需于活动结束三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否则视为甲方对活动无任何异议。 

3.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本着友好诚信的原则协商解决，可签订补充协议。协商不成，任何一

方均可向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4．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贰份，甲方持壹份，乙方持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博锐德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甲方授权代表：                                 乙方授权代表：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签约日期： 2017 年 7 月 16 日 

 

 


